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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前海国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为深圳国泰旗兴产

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清算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2015年11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国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民投资”）与北京旗隆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旗隆”）合作设立产业

投资基金并成立了合伙企业深圳国泰旗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深圳国泰”）。 

2017年11月，因无法联系上北京旗隆、深圳国泰相关人员，公司向深圳市公安

机关报案。2018年1月，深圳市公安机关就第三人深圳国泰管理人员代雪峰、徐馨漫

妮等人涉嫌职务侵占刑事立案。2018年2月，国民投资因合伙企业纠纷对北京旗隆及

第三人深圳国泰提起诉讼。2018年12月，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对涉嫌职务侵

占罪的在逃犯罪嫌疑人代雪峰、徐馨漫妮、张俊琪批准逮捕。 

2019年2月，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391民初255号民事判决

书（以下简称“除名判决”），判决“将被告北京旗隆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从第三人深

圳国泰旗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除名”，该民事判决已于2019年5月

29日生效。 

以上具体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75）、《关

于全资子公司增加对深圳国泰旗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投资额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6-016）、《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9）、《关于本公司

报案后收到<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3）、《关于公司获悉前海旗隆

相关人员被批准逮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8）、《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民事判



 

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2）、《关于全资子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35）。 

二、 解散合伙企业并成立清算组进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规定，深圳国泰仅剩国民投资一名有限合

伙人，符合法定的合伙企业解散事由。合伙企业解散，应当由清算人进行清算。国

民投资依法担任清算人，已于近日办理了清算人工商备案登记，并于2019年8月20

日取得清算组公章，正式获得深圳国泰清算人资格，并将相应推进后续清算程序。 

公司将通过法律途径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公众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并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